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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月 12日，《四川省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

案》公布，明确提出 2019年实施省属企业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

实社保基金，划转比例统一为纳入划转范围企业国有股权的 10%。 

我省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基本目标是，弥补因

实施视同缴费年限政策形成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，

促进建立更加公平、更可持续的养老保险制度，使人民群众共享

国有企业发展成果，实现代际公平，增强制度的可持续性。 

据了解，划转的国有资本具有充实社保基金的特定用途和政

策目标，运营收益根据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需要上缴，专项

用于弥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。我省划转的企业国有

股权，由省政府新设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或选择具有国有资本投资

运营功能的公司作为承接主体，集中持有，独立运行，单独核算，

接受考核和监督，确保国有资本保值增值。 

《方案》明确，划转范围包括我省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

业、金融机构。公益类企业、文化企业、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机

构以及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。划转对象包括：省级国有资产监

督管理机构直接持有的企业集团股权；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

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直接持有的企业集团股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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